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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作業程序 

 

內政部九十年十一月十六日台九十內營字第 9067256 號函 

一、住宅需求調查：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應按「新社區住宅需求調查表」辦理需求意願調查，並依結

果填表「新社區住宅需求統計表」。 

二、土地勘選評估：由重建區鄉鎮市公所依據住宅重建需求，按「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

作業程序」中所訂基地勘選原則，就轄區內就業求學等生活機能方便，在分區方面以現有都市計畫

區內住宅區，其他可供興建住宅分區土地、都市計畫外建築用地；都市計畫區內外適合變更作為新

社區開發使用土地為優先順序；土地權屬方面，以公有、公營事業機構所有、私有且適合辦理市地

重劃區段徵收者為優先順序，分類清查送縣市政府填表評比送內政部營建署辦理適合新社區開發土

地之基地條件勘選評估。 

三、社區計畫核定：縣市政府應依第一點意願調查結果就第二點勘選評估適合新社區開發之各處土地，

綜合基地區位及住宅需求資料，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作業程序」規定，研擬可

行性規劃報告，送內政部營建署據以會同相關單位審查核定為新社區實施地區。 

四、基地規劃配置：各新社區規劃設計之主辦單位，應依興建住宅需求統計表進行基地規劃配置、住宅

單元設計及房地售價預估作業，並連同基地位置圖說，送縣市政府完成住宅承購意願調查後，將結

果送交主辦規劃設計單位。 

五、工程細部設計：各新社區規劃設計之主辦單位，應依前項承購意願調查結果辦理公共工程及建築工

程之細部設計、預算編列及請領建造執照。 

六、住宅預約登記：各新社區規劃設計之主辦單位於領得建築執照，應將相關設計圖說及書面資料，送

該縣市政府據以依「重建新社區開發住宅配售及管理維護作業規範」辦理公告、規定期限受理預約

承購申請，並依受理申請及審核結果決定實際興建戶數。 

七、土地取得作業：縣市政府對於各新社區土地之取得，應配合建照執照申請、工程發包施工進度之需

要，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八、工程發包施工：各新社區規劃設計之主辦單位，應依第六點縣市政府確定實需興建戶數辦理發包施

工。 

九、經費補助申請：新社區開發申請經費補助，由主辦單位依據「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規

劃設計費補助作業要點」、「九二一重建地區示範性社區重建地質鑽探補助作業要點」、「九二

一地震重建區都市更新地區及新社區開發地區技術顧問費用補助作業要點」、「九二一地震重建

區新社區開發地區及都市更新地區公共設施興建與復舊工程費補助作業要點」、「九二一震災重建

新社區開發、都市更新地區內土地徵收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撥貸、補助作業須知」、「補助九二

一震災重建區新社區開發地區共同管道工程經費須知」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撥付補助經費。 

十、經費撥貸申請：由主辦單位研擬財務計畫經提「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執行協調

專案小組審核通過，提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後，依據「九二一震災社區重

建更新基金融資新社區開發撥貸作業要點」及「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都市更新地區內土地

徵收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撥貸、補助作業須知」，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撥付土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

經費。 

十一、住宅分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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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住宅配售及管理維護：依據「重建新社區開發住宅配售及管理維護作業規範」規定辦

理。 

（二）住宅出租及管理維護：依據「重建新社區開發住宅出租及管理維護作業規範」規定辦理。 

（三）救濟住宅安置：依據「重建新社區開發社會救濟住宅安置及管理維護作業規範」規定辦理

。 

十二、計畫實施期程：各新社區開發應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審核及經費撥付作業流程」辦理

，預估進度管制表範本如「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新社區開發進度表（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

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新社區開發進度表（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九二一震災重建區新社區開

發進度表（以一般徵收方式辦理）」，各縣市政府並應配合各新社區個案需要擬定預定進度表及

定期填製實際進度表，送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據以追蹤列管，並副本抄送內政

部營建署。 

十三、前開作業程序，必要時可同步實施或調整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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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開發新社區住宅意願調查表 

 

您好！政府為安置重建戶之需，特擬訂新社區開發計畫，由政府取得土地，補助部分公共設施經費

，興建住宅以安置重建戶。茲為了解各社區開發興建住宅之需求，謹訂定本問卷，敬請您惠予提供我們

想迫切知道的資訊，讓新社區能更符合您的需要，謝謝您的協助與合作，敬祝  闔家平安！ 

○○政府  敬上 

（鄉、鎮、市）公所 

填表人：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址：                                                                           

1. 您府上目前是否合乎下列各項新社區安置對象之資格 

（1）□是，請於符合之項目前勾選（勾選完請繼續回答第 2 題） 

□位於斷層帶、土石流危險區或其他地質脆弱地區之受災戶。 

□公寓大廈因震災毀損並經拆除者，其建築基地無法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都市更新或其

他方式辦理重建者。 

□公共設施保留地上之受災戶。 

□災區公共建設拆遷戶。 

□位於無法分割之共有土地、祭祀公業土地、位於臺拓地、頭家地、實驗林地、公有土地及

無自有土地之受災戶。 

□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符合安置計畫者（請說明                              ）。 

（2）□否（結束問卷） 

2.原受損建築物是否已納入或申請依都市更新、震損集合住宅修復補強、拆除及重建、個別住宅重建、

農村聚落重建、原住民聚落重建補助方案辦理住宅重建者？ 

（1）□是（結束問卷） 

（2）□否（請繼續回答第 3 題） 

3.是否已申請九二一震災 350 萬元優惠購屋、重建或修繕貸款或獲配國民住宅者？ 

（1）□是（結束問卷） 

（2）□否（請繼續回答第 4 題） 

4.原有土地位置（地段、地號）： 

                                                                                

原有住宅類型：□透天 □五樓以下公寓 □六樓以上公寓大樓 □其他 

原有住宅室內面積：             坪（不含陽台、樓梯、電梯、屋頂突出物、地下室） 

5.希望新社區坐落鄉鎮市及地點（可複選）：（1）                  （2）                       

（3）                                            

6.擬申請本新社區住宅之方式為： 

（1）□承購一般住宅（請繼續回答第 7 題） 

（2）□承租平價住宅（請繼續回答第 9 題） 

（3）□申請救濟性住宅（請繼續回答第 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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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希望購屋價款（及每月負擔可償還央行專案貸款金額）：中央銀行專案融資貸款，期間二十年，最高

350 萬元，其中 150 萬元無息，另 200 萬元年息 3%，前三年不繳本息，後十七年一併平均攤還，詳見

「貸款每月攤還貸款本息表」 

□100 萬以下（4900 元以下）      □100～200 萬（4900～10700 元） 

□200～300 萬（10700～17400 元）     □300～350 萬（17400～20700 元） 

□350 萬以上（20700 元以上）（            萬元）（除前項每月負擔可償還央行專案融資貸款金

額以外，超過 350 萬元部分需以自備款或另行辦理貸款） 

8.住宅型式及面積需求為（本題答完，請繼續回答第 12 題） 

（1）型式：□透天住宅 □四層二樓一戶  □四、五樓公寓式住宅 □六樓以上住宅 

（2）室內面積：□34 坪 □30 坪 □28 坪 □24 坪 □20 坪 □小套房（12 坪）（不含陽台、樓梯、

電梯、屋頂突出物、地下室） 

9.您希望承租住宅實際坪數及每月可負擔租金？（本題答完，請繼續回答第 12 題） 

（1）□8 坪（1 人） （2）□12 坪（2 人）（3）□16 坪（3 人）（4）□20 坪（4 人以上）， 

每月可負擔租金                 元。 

10.您府上是否符合下列救濟性住宅安置條件： 

（1）□符合（本題答完，請繼續回答第 11 題） 

□列冊低收入戶之全家無工作人口。 

□列冊低收入戶之六十五歲以上無工作能力之獨居老人。 

□列冊低收入戶之無工作能力之單親喪偶、身體殘障、身心障礙戶。 

（2）□不符合（結束問卷） 

11.救濟性住宅室內面積需求：（1）□8 坪（1 人） （2）□12 坪（2 人）（3）□16 坪（3 人） 

  （4）□20 坪（4 人以上） 

12.住宅特別需求：□無障礙設施 □停車位 □電梯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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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新社區住宅需求統計表 

1.一般住宅（配售）需求戶數 

室內面積

（坪數） 

希望購屋

價格 

（萬元）

透天住宅 
四層二樓

一戶 

四、五樓

公寓式

住宅 

六樓以上

住宅 
小計 合計 

住宅特別需求

項目統計 

100~200        

200~300        

300~350        

350 以上        

34 

小計        

100~200        

200~300        

300~350        

350 以上        

30 

小計        

100~200        

200~300        

300~350        

350 以上        

28 

小計        

100~200        

200~300        

300~350        

350 以上        

24 

小計        

100~200        

200~300        

300~350        

350 以上        

20 

小計        

100~200        

200~300        

300~350        

350 以上        

小套房 

12 

小計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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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租住宅需求戶數 

室內面積坪型 出租住宅（戶） 住宅特別需求項目統計

20 坪（4 人以上）  

16 坪（3 人）  

12 坪（2 人）  

8 坪（1 人）  

 

總 計   

 

3.救濟性住宅需求戶數 

室內面積坪型 出租住宅（戶） 住宅特別需求項目統計

20 坪（4 人以上）  

16 坪（3 人）  

12 坪（2 人）  

8 坪（1 人）  

 

總 計   

 

附件  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審核及經費撥付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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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性規劃報告

初審 

核定 

確定開發主體

營建署 地方政府 

綜合計算書 
及概算 

土地重劃計算書

區段徵收計畫書

內政部核定 內政部、行政院

核定 

財務計畫書 

未超過 5,000 萬

超過 5,000 萬 

工程會複議 

社區更新基金核貸 

細部設計及建照申請 

發包施工 

土地處理 平價住宅一般住宅 地方政府經營管理銷售 

規劃費、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先期作業費

工程細部設計費、區段徵收、協議價購、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及相關行政作業費 

分次撥付其他工程補助費用、重劃地上物

拆遷補償費及相關行政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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